2026年至2028年广州供电局（新型电力系统负荷控制回路改造）专变电能计量装置建设、改造框架采购项目标的物描述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能源电力安全保供的决策部署，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的电力安全保供工作，加强电力运行调节，深化电力负荷管理，广州供电局拟对辖区内专变用户负荷管理终端进行智能量测终端、智能融合终端及分路监测装置的建设、改造，以实现负荷管理下的负荷精准控制和用户常态化、精细化的用能管理，服务电力安全保供，促进新能源消纳，提升用能服务水平，广州供电局拟对辖区内专变用户负荷管理终端进行智能量测终端、智能融合终端及分路监测装置的建设、改造。
一、工作内容
本项目共涉及建设、改造2500户专变用户以及4800台负荷管理终端，实现用电管控的精准实施，服务电力安全保供。共配置4800台智能量测终端与智能融合终端、10000台分路监测装置、30000台低压电流互感器（卡扣式）、600个空调柔性调控协议转换网关、1300个多联机柔性调控协议转换网关、100个储能协议转换网关、200个信号放大器、700个计量表箱以及配套的辅助线材。
    二、施工材料
智能量测终端、智能融合终端、分路监测装置、空调柔性调控协议转换网关、多联机柔性调控协议转换网关、储能协议转换网关、接线盒、信号放大器为甲供材料，其余低压电流互感器（卡扣式）、RS485通信线、电源线及施工辅助线材、非标准金属表箱等为乙供材料。
三、施工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施工方应指派专门的项目经理，并组建项目运维管理团队报备建设单位（各建设单位均需行政区域安排驻点工作组，并派驻不少于2名人员在甲方指定办公场所协助处理日常工作及工作调动，须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满足业主单位相关要求，包括安全管理要求、运维响应要求、工程质量要求、建档调试要求和运维指标要求等。
确保实现：
① 安全生产和客户服务零事故；
② 设备安装工艺满足《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控制回路改造技术方案（试行）》《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控制回路典型设计（试行）》《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客户受电工程典型设计（试行）》及后续修订版本的要求；
③ 杜绝出现设备遗失、现场接错线等管理问题；
④ 按照《广州供电局营销现场作业风险管控业务指导书》《广州供电局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接入与运维工作指引（试行）》要求开展营销项目现场作业，包括不限于作业前的现场勘查、施工方案编制和作业计划填报、保命培训等工作。自行配置监控设备，现场施工作业时，应按要求接入智慧安全视频系统。若《营销现场作业风险管控业务指导书》发生变更，则以更新后的要求为准。
（二）施工方应指派专人协助甲方完成物资领用、甲供清单核对、余料退库、退运、设备返修以及系统信息录入等工作。归档范围应包括营销系统、广州供电局计量自动化系统、广州供电局新型需求侧管理系统、广东电网公司负荷管理系统以及南方电网公司负荷管理系统。
（三）施工方在用户施工和调试结束后的1个工作日内将现场施工的材料清单、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建档相关信息准确无误地反馈至各区局指定联系人。
（四）应按照《广州供电局临时仓库管理业务指导书》要求开展临时仓库管理，包括不限于出入库登记、每月盘点上报等工作。营销技改、修理项目涉及施工单位存放新装及退旧计量设备的临时仓库，均应配置高清摄像头，并接入计量生产调度平台，实现远程视频监控无死角全覆盖。
（五）如因施工方原因导致智能量测终端、智能融合终端、分路监测装置等甲供物资遗失，施工方应按甲供物资的原价值进行赔偿；如因物资遗失造成电量差错、电费差错、负荷控制功能无效或失效的损失（包括甲方和用户），均由施工方负责赔偿；如遗失表计超过30个的，项目建设单位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六）施工过程中，若发生因施工和安装质量引发的用户电器设备损坏等相关问题，造成用户损失的，由施工方负责赔偿用户损失，并向用户进行解释说明。因此造成项目建设单位损失的，施工方还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七）若因施工方原因导致用户投诉至行业监管部门超过3次、或响应区局现场需求不及时影响现场施工超过5次，经查证，投诉事项属实的，项目建设单位有权解除本合同。
四、工程评价标准：
业主单位按项目合同、《工程质量保修书》、《广州供电局安全协议书》内相关条款执行。
5、 农民工工资专户要求
（一）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24号）及相关规定，施工方应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本工程农民工工资。
（二）施工方应推行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委托施工总承包单位代发制度：分包单位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并编制工资支付表，经农民工本人、分包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确认后，与当月工程进度等情况一并交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应进行公示并报项目建设单位备案后，通过农民工专用账户、专项款据实支付农民工工资；
（三）施工方应在总包单位所在地和分包单位所在地的明显位置分别张贴《农民工维权告示牌》，确保维权信息的公开、透明。

